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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經本公司於2020年12月18日本公司董事會會議上採納）

1. 目的

本股息政策（「股息政策」）載列一般政策及本公司於建議宣派股息及釐定股息
金額時所考慮的因素。

2. 股息政策

2.1 本公司之任何股息宣派及派付受開曼群島公司法、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及任何適用法律與法規所約束。

2.2 股息宣派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酌情決定，任何年度末期股息之宣
派將須經本公司股東批准方可作實。

2.3 董事會經考慮各項因素（例如經營業績、現金流量、財務狀況、本公司
支付股息的法定及監管限制、前景以及董事會認為相關的其他因素）後
可建議派付股息。根據上述因素，董事會擬建議派付股息，為一個財政
年度內本集團可分派予股東的除稅後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約30%。任何
根據股息政策的未來股息宣派及派付須獲董事會信納為符合本集團及本
公司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

2.4 任何股息宣派未必反映過往之股息宣派，且將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

2.5 在任何既定年度未作分派的任何可分派溢利將被保留，並可用於其後年
度的分派。倘將溢利作為股息分派，則該部分溢利將不可用於再投資本
集團業務。

3. 股息政策之檢討

董事會將不時檢討股息政策，並可在其認為適當及必須的情況下，全權及絕
對酌情於任何時間更新、修訂及修改股息政策。

4. 股息政策之披露

股息政策將於本公司年報的企業管治報告中披露。


